
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 河南省教育厅
关于开展2012年度全省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奖评选的通知
教思政〔2012〕875号
各高等学校：
根据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关于修订印发《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奖评审办法》的通知（豫高发〔2012〕35号）精神，现将2012年度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奖评选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奖项
2012年度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奖的评选奖项为“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和“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品牌”。
二、评选对象
1．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评选对象：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高校或基层单位。
2．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品牌评选对象：高校在长期思想政治工作中积累形成的、目前仍在发挥作用的、师生认可的、有一定影响力和示范推广价值的工作成果。
三、评选条件和标准
详见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关于修订印发《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奖评审办法》的通知（豫高发〔2012〕35号）。
四、申报材料清单
申报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须提交材料：
（1）《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申报表》，一式2份，用A4纸打印装订。
（2）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的申请报告（文件）1份。
（3）所获地厅级以上奖励或荣誉证书原件1份，复印件1份。原件审验后当场退回。
（4）学校人事部门出具的辅导员队伍配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配备情况证明1份。
（5）学校财务部门出具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费、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专项经费证明及相关财务科目所在页的复印件各1份。
（6）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含形势与政策）学时学分落实情况证明1份。
（7）学校党委（行政）关于独立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机构以及相关人员任免文件原件1份，复印件1份。原件审验后当场退回。
（8）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出具的无任何违法违纪证明1份。
（9）其他辅助证明材料。
申报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品牌须提交材料：
（1）《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品牌申报表》，一式2份，用A4纸打印装订。
（2）该成果的工作总结1份，近两年的活动资料及开展情况证明1份，应用及推广情况证明1份。
（3）其他辅助证明材料。
四、工作要求
1．各高校党委要高度重视评选工作，严格按照《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奖评审办法》，对照评选条件和标准，认真做好组织评选和推荐工作。
2．认真填写《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申报表》、《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品牌申报表》，申报表格可从“河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信息网”下载，网址：sz.haedu.gov.cn。
3. 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组对所有申报材料进行集中认真评审。其中，“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经初评后，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组，进校实地考察。考察结束后，结合评审情况，最终确定先进单位名单。

